
附件 1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人民政府 2026 年度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项目

采购单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人民政府

编制单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人民政府

编制时间：2026 年 3 月



编 制 说 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采购

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

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

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一、需求调查情况

本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采购内容包括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共 1个包。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预算（1 个包）：¥50.00 万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分类编

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进口

1 1
2026 年度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项目
C09029900 宗 1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项目，共一个包。供应商须对采购内容全部响应，报价若有遗漏则视

为对采购人让利，供应商均应免费提供。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潮水镇防治松褐天牛飞防服务要求：

为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的发生与发展，遏制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松褐

天牛等害虫的危害，维护我镇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专家建议和省市政府要

求，依据《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和《植物检疫条例》，按照山东省自然资



源厅《山东省绿色药剂飞机防治松褐天牛技术方案（试行）》、国家林业局

发布的《轻型直升机喷洒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技术规程》、中国林学会发布的

《航空施药防控有害生物操作规程》（T/CSF 003-2018）的要求，采用植保

无人机、地面防治施药等方式防治松褐天牛。

一、防治区域

潮水镇女王山、金果山、富阳山、峰山、白脸山（元宝山）等松树片

林实施飞机喷药等方式防治松褐天牛工作，其中富阳山、女王山为重点防

治区域。防治区根据虫情和林分现状，以安全第一、效果最佳为原则，选

择宜采用施药防治的松树片林（包括纯林和混交林）。

二、防治面积

全年根据不同区域虫情防治 4次，其中女王山防治单次约 808.311 亩，

金果山防治单次约 85.773 亩，白脸山（元宝山）257 亩，峰山单次约 264

亩，富阳山单次约 687.532 亩。单次合计约 2102.616 亩，防治四次；总防

治面积约 8410.464 亩。

防治区域图解

潮水镇白脸山（元宝山）



女王山

金果山



富阳山

峰山

飞防前期准备和工作流程

（一）确定施药方式

采用植保无人机和人工施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无人机：选择 15公斤

以上的无人机都能够满足作业的需求。亩喷药量 500-1000ml 之间。采用二

次稀释的方法来配制溶液。无人机飞行速度一般在 5-10 米/秒之间，根据

施药量来确定速度。

人工施药采取高压喷雾器徒步入林的方式，逐点逐块实施。

（二）飞机起降点及人工施药路线确定

各山系空旷区域。根据防治区域绘制飞防作业图、人工施药路线图。

（三）飞防具体时间确定

发布飞防时间公告。在飞机施药作业前 7-15 天，应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等公共媒体或者张贴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广泛公告防治区域、具体时

间、具体地点、使用药剂种类、安全注意事项等信息。特殊养殖区或种植



区，避让距离应大于 5 公里，以明白纸的形式送达当事人，并签订合理避

让、避害协议。要避开水源地，严禁向水库、湖泊、池塘等区域喷洒农药。

因天气、空中管制等因素导致作业期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更正。

（四）防治准备

按照药剂配比配置药品，政府安排水车供水，政府植保无人机负责作

业。

（五）防治效果检测

1.作业质量查核。根据作业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病虫发生、林木

情况，抽取调

查样点，样点数量分别为元宝山 1 个、富阳山 1 个、峰山 1 个、女王

山 1 个，金果山 1 个。在飞机防治施药区铺设水敏纸片，铺在航线经过的

林下或林中空地(相当于林冠层)，于飞防后 1 小时左右收取纸片，分别编

号登记，观测每个样片上每平方厘米雾滴数及雾滴直径。

2.无人机漏喷监测。查看无人机飞行轨迹记录，并根据飞行轨迹与飞

防作业区的吻合度，以及现场的监测情况，直观确定飞防任务是否出现漏

喷情况。

3.人工补防。根据作业设计和防治效果检查，对难以飞行作业的应防

区、漏防区和防治效果未达到设计要求的地块，及时进行人工地面补防。

4.飞机防治效果综合评价。在松材线虫病发病高峰期过后(一般在 10

月中旬后)，抽样调查对照区和飞机防治作业区病死树数量，并对比往年病

死树发生情况，对飞机防治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二）潮水镇松材线虫病防治服务要求：

一、松材线虫病排查情况



2025 年 12 月以来累计采样 50株，送样 6次，2次检测为松材线虫病，

分别富阳山在原疫区发现及蓬莱交接处、金果山风力发电北侧、女王山原

疫区、元宝山及峰山，其中峰山为首次发现。

二、工作目标

以《山东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规范(2022 年修订版)》为指导，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方针，认真开展病（枯）死松类立

木清理工作，有效控制疫区范围，遏制扩散蔓延势头。

三、时间安排

排查时间：1 月-12 月，常态化开展。

除治时间：10月中旬-次年 4月 30 日前为集中砍伐、清运、销毁阶段，

其他时段，根据枯死树数量及疑似疫木的分布情况，经过研判后，适时进

行除治。

四、工作措施

（一）业务部门

1.做好业务指导；依托行政例会和联合巡查等时机，科普松材线虫病

的危害、特征、排查方法，指导片区、村居开展好巡查、报告等相关工作。

2.做好宣传引导；通过村居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公众号、悬挂

条幅、张贴明白纸、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手段，引导教育广大村民不捡拾、

藏匿疫木。

3.做好巡查上报；通过机动巡查、无人机俯瞰、瞭望哨眺望、远程监

控察看等手段，全方位无死角排查疫木，结合片区、村居及自身排查结果，

及时取样送检。

4.做好疫木信息采集；要详细调查疫情发生地点、病死松树数量、分



别情况，并对病死松树进行精准定位，绘制疫情分布图。

5.做好疫木处置工作；对疫区树木的砍伐，要及时对接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做好相关采伐许可相关申请工作，全程监督施工现场疫木信息采集、

采伐、打药、封闭、清运、销毁等重要环节，坚决杜绝不按技术标准采伐、

就地掩埋处理疫木、跨区运送疫木等情况，确保工作形成闭环。

6.媒介昆虫防治；针对五大山系、海防林内的松树，要积极同烟台塔

航集团施工方做好对接，特别是重点部位，要选用高效低毒、环境友好的

缓释型药剂连续多次施药，防治媒介昆虫。

（二）护林员

1.巡查；按照林区网格化管理区域划分，采取徒步巡查、瞭望哨及其

山头制高点瞭望的方式，逐面逐点排查。

2.报告；发现枯死树木及时反馈报告。

3.督查；严格林区住户、经营业户及其他穿往林区人员的督导检查，

严谨以拾荒、捡拾松果、拾材等名义，私拉、私运、私藏、私堆松木，防

范疫木流出，造成危害。

（三）涉林片区及村居

1.宣传；通过大喇叭、宣传品张贴公示栏、条幅悬挂健身广场等村民

密集区，引导广大村民朋友不捡拾、不藏匿松木。

2.巡查；片区、村居根据所在山系，结合森林消防队提供的山系巡查

控制点（详见附件 1），做好外围远望的面式排查，以徒步或机动的方式，

沿防火通道做好林区内逐点线式排查。

3.检查；对街头巷尾、胡同、柴草堆放处、杂草间，可能堆放的点位

进行检查，坚决杜绝堆放松木的情况发生。



4.上报；发现枯死树、疑似疫木及不听招呼捡拾、堆放、使用松木的

情况，及时报告至森林消防办公室。

（四）专业施工队

严格按照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疫木除治。

1.锯：全面伐除林间枯死病，使用手工锯伐或油锯采伐，严禁使用斧

头，清理伐桩不得高于 5CM；

2.清：除治作业区内直径 1cm 以上的枝桠、树木和厚度 1cm 以上的木

块，必须 100%全部清理干净；

3、灌：对伐桩用钻子打 15CM 公分以上的孔，或者用锐器打击介入深

口，当天清理的伐桩用敌敌畏、虫线清或者氧化乐果、丁硫克百威等原液

灌注消杀；

4.盖：对消毒过的伐桩使用钢丝直径≥0.12 毫米，网目数≥20 目的

锻压钢丝网罩覆盖伐桩，并将钢丝网罩严密围裹固定在伐桩上；

5.定：使用北斗或 gps 导航系统，精准定位疫木信息，准确详实记录

备案，并将疫木信息做好标识、张贴在伐桩上方；

6.埋：使用塑料膜附于整个伐桩上方，边角用土掩埋，土层厚度必须

达到 20CM 以上并踩实，伐桩必须全封闭；

7.运：运输车辆要具备林木运输资质，要专车运送疫木，疫木运输车

辆、司乘人员名单事先报备，清理运送严格按规定路线运送，行车前、途

中、目的地各拍发一张照片上传微信群备查；

8.烧：做好事先报备工作，选择远离林区、居民生活区及安全隐患大

的点位，安排专人做好登记、烧除值守、余火清理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专业施工队伍必须严格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标准、要求

组织施工除治。

（二）专职消防队、护林员要旁观式跟班监督检查，除治队如不按照

技术要求操作，立即报告，严谨弄虚作假、降低工作标准的行为发生。

（三）加强松材线虫病除治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禁止工作期间点火取暖、抽烟等易引发火灾的行为发生。

（四）施工人员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以及为作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疫木除治、处理等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均由施工队承担。

（五）片区、村居要加大对林区住户、养殖户、及村头巷尾的督查，

要对进入农户家的疫木进行彻底清查，确保农户家中无死松树。

（三）疫木除治相关要求

（1）作业区域：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区域内，约 9834 亩，伐

除树木约 4000 株（根据 2023 秋季普查数量预估），具体以实际数量为主。

（2）主要内容：作业区域内死亡松树伐除及伐材清理、伐材无害化处

理作业。

（3）病死树木处理：各时间段枯死木伐除率 100%，枝杈清理率 100%，

伐桩处理率 100%。所有采伐迹地内不得残留直径 1 厘米以上枝条，伐材包

括直径 1厘米以上的枝桠、根茎当日全部运出清理作业区，使用粉碎(削片)

设备对采伐的松木及伐材进行粉碎(削片)或旋切处理，粉碎物粒径不得超

过 lcm(削片厚度不得超过 0.6cm，旋切厚度应小于 0.3cm，固定装置上剩余

的“木心”要粉碎或烧毁)，除害率达到 100%。

(4)伐桩处理：伐桩 GPS 定位，伐桩高度不得超过地面 5厘米。

(5)施工场地的要求：严禁带火种上山，严禁在山上吸烟、用火，要将



施工场地所产生的垃圾及时清理干净，不得留在山上。

(6)建立完善的采伐、清运、伐材处理内部管理制度，防止伐材流失；

将除害处理的原始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情况提前告知监管组；归档保

存每一批次木材除害处理的原始记录。

2.其他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病死树清理的经验,并根据以往经验提供针对本项目

的具体施工方案，包括本项目拟投入人员、设施设备以及安全承诺责任书

等文件，在防治过程中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自行采购、使用药剂引起的

人身安全、次生灾害、以及给第三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等问题均由

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疫木监管及伐材处置

①施工方要自觉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监管并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防

止伐材流失，归档保存每一批次伐材除害处理的原始记录。

②伐材处理场设立要符合林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距离清理作业区

不得超过 5Km。成交单位必须在指定地点处理疫木，严禁疫木外流到指定区

域外。

③病死树处理情况如实填写登记，定期上报给采购人。

（3）严禁带火种上山，严禁在山上吸烟、用火，要将场地所产生的垃

圾及时清理干净，不得留在山上。

附件.1松材线虫病除治流程图（八步工作法）

附件.2松材线虫病普查统计表（片区、村居及护林员）



附件.1

松材线虫病除治流程图（八步工作法）



附件.2

松材线虫病排查统计表

序号 山系 疫木经纬度 疫木数量 排查人 备注

三、项目风险承担及安全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期间应制定项目安全实施管理措施，并严格

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因管理不当、措施不当

等因素或不按安全管理要求，造成人员安全或财产损失事故的，其责任均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2、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的服务人员在执行服务中造成他人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的，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3、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的服务人员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均由

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4、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的服务人员因执行本项目出现的伤亡，均

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5、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的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体概

述；对项目的理解、目标任务；整体服务方案；对项目区域情况熟悉程度；

对应急及突发事件处理措施；项目保障措施；清理作业方案；伐材及伐桩

处理等，并针对本项目配备相应的机械设备配备、项目管理人员等。提出

合理化建议，制定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有能力完成本项目，满足采购人

要求。

注：1、供应商可提供相当于或优于以上服务要求的服务方案，同时填

写技术方案及商务条款偏离表。


